XX
事项
听证会公告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》的有关要求，我分局已将XX项目规划拟修改方案示意图进行公示，为进一步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，提高群众的知情权，依据自然资源部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，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XX分局定于20XX年XX月XX日（周XX）X午XX:XX，在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XX分局XX会议室，举行XX事项听证会。
年满18周岁以上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、能够大胆、客观地反映意见和建议，遵守听证会秩序、规则和程序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均可申请参加听证会或推选代表参加听证会。我分局将根据拟听证事项与相关主体的申请情况，指定听证会代表；符合条件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推选的代表，优先被指定为听证会代表。凡申请参加听证的，请在20XX年XX月XX日下午XX：XX前将报名表发送至XX电子邮箱，审核通过后将以电话形式通知。参加听证的人员，请持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法人需另行提供加盖公章的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、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、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），前往参会。
特此公告。
联系电话：





附件：



1.听证报名表





2.XX项目修改后的规划方案公示网站链接


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XX分局
20XX年XX月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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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听证报名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文化程度
	
	职业
	
	年龄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通讯地址
	
	*是否同意担任听证代表*
	

	利害关系说明
	例如：已购房屋房主，提供购房合同或其他证明
......
......

	身份证复印件（或扫描件）
	


本人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